


附件1

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

暂行办法 (2022年修订版)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医院受赠行为，保护捐赠人和医院的

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关于 印发

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》等文

件，结合医院工作实际，修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捐赠，是指国内外自然人、 法人和其他

组织(以下简称捐赠人)自愿无偿向医院提供资金、物资等形式

的公益性支持和帮助。

第三条 医院接受捐赠应当遵循以 下原则：

第四条 医院设立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医学发展基金”

(一)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

(二 ) 自愿无偿；

(三)符合公益目的；

(四)非营利性；

(五) 医院法人统一接受和管理；

(六)勤俭节约，注重实效；

(七)信息公开，强化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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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赠资金由医院统一进行管理，医院可以接受以下公益事业捐赠：

(一 ) 用于 患者医疗救治费用减免；

(二) 用于公众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教育；

(三) 用于医务人员培训和培养；

(四)用于学术活动；

(五)用于科学研究；

(六) 用于医院公共设施设备建设；

(七 )用于其它卫生公益性非营利性活动。

第五条  医院不得接受以下捐赠:

(一)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；

(二)涉及商业营利性活动；

(三)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；

(四 )与医院采购商品 ( 服务)挂钩；

(五)附有与捐赠事项相关的经济利益、知识产权、科研成

果、行业数据及信息等权利和主张；

(六)不符合国家有关质量、 环保等标准和要求的物资；

(七)附带政治目的及其他意识形态倾向；

(八)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；

(九)任何方式的索要、 摊派或者变相摊派。

第七条 党委院长办公室作为医院接受捐赠管理部门负责

第六条 医院将接受捐赠和使用管理作为领导班子集体研究

决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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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组织和管理等日常事务，捐赠、评估、使用过程接受医院纪委

监察办公室监督。

第八条 医院内部科室、职能部门、非法人研究所或中心、

个人一律不得以任何名义接受捐赠。

第二章 捐赠预评估

第十一条 预评估重点内容包括

第九条 捐赠预评估是医院收到捐赠人捐赠申请后，在接受

捐赠前对捐赠项目开展的综合评估。

第十条 医院成立捐赠预评估小组，负责捐赠的预评估工作，

由主管院领导和党委院长办公室、财务处、纪委监察办公室、人

事处、医务处、教育处、继续教育处、科研处、审计室、运营管

理处、招标采购中心、医学装备处、总务处、工会、药学部等相

关部门人员组成。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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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；

(二)是否符合医院职责、宗旨、业务范围和活动领域；

(三)捐赠接受必要性；

( 四)捐赠人背景、经营状况及其与医院关系；

(五)捐赠实施可行性；

(六)捐赠用途是否涉及商业营利性活动；

(七)捐赠是否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；

(八)捐赠方是否要求与捐赠事项相关的经济利益、知识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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